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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聘華信惠悅顧問有限公司  
進行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  

 
 
  本會曾於 2005年 9月 2日就上述事宜致函閣下，而閣下 2005年
9月 21日的回覆亦已收悉。關於委聘華信惠悅顧問有限公司 (下稱 “華信
惠悅 ”)一事，本會擬進一步提出下列各點。  
 
  公務員事務局把重點放在 “利益衝突 ”上，並以此作為擋箭
牌。這並非職方指出的問題所在。本會更關注的是角色衝突，以及此

情況無可避免會影響職方對調查結果的信心。雖然政府可能確實有恪

守政府採購顧問服務的程序，但本會認為此舉不能免除公務員事務局

在道義上須對顧問研究的對象  ⎯⎯ 即公務員本身負上的責任。公務

員事務局在回覆中一點也沒有承認華信惠悅根本不適宜進行有關調

查。公務員事務局把重點放在財務利益衝突的事宜上，足證該局並無
妥善處理此問題。  

 

  有一點顯然是眾所關注的，就是調查結果應該公平，而且應

讓人看到是公平的；正因如此，當局並沒有在任何階段讓公務員員工

協會及工會參與甄選有關顧問的過程。事實上，公務員職方可辯稱公

務員事務局在回應職方有關進行適當諮詢的訴求時，只是口惠而實不

至。儘管職方一開始便提出強烈反對，公務員事務局仍一意孤行，試

圖按本身的計劃進行第二階段諮詢，此情況證明公務員事務局確實是

光說不做。  
 
  無論以何種方法進行調查都不重要，因為最終都會有人解釋

數據，得出結果。華信惠悅在 2002年曾涉及發放誤導的調查結果，清
楚顯示該公司在角色上有衝突。若現行調查的結果與該公司過往所得

的調查結果一致，該公司的業務前景必定會從中受惠。對於華信惠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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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確認，他們參與總商會的調查…並沒有直接或間接 . . .限制…即將為政
府進行的薪酬水平調查 ”，公務員事務局感到滿意，未免有點天真。  
 
  總括而言，招標程序或許在法律上是正確的，但未必代表有

關程序可信。職方認為 (依本會看來，市民同樣認為 )，公平是整個過程
的一項重要元素。現時的情況會令人一直懷疑，招標文件可能以某種

方式擬備，以致只會有某間公司中標。無論如何，現時的情況仍會令

人質疑公務員事務局在委聘華信惠悅作為 “中立 ”的顧問時，有否盡力
辦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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